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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江苏康为世

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1,815.23 33,846.33 53.09%

营业利润 19,272.99 14,489.46 33.01%

利润总额 19,199.93 14,452.87 32.85%

净利润 16,771.07 12,584.74 33.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5,683.73 12,584.74 24.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4,646.26 11,184.68 30.95%

基本每股收益（元） 2.127 1.8 18.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5% 26.39% 减少6.8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94,594.59 64,877.4 199.9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

177,794.33 54,826.3 224.29%

股本 9,352.30 6,987.08 33.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每股净资产（元）

19.01 7.85 142.17%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除列明以“元” 为单位以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外，本报告期、上年同期所列数据均以“万元” 为单

位。

3、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815.23万元，同比增长53.09%；实现利润总额19,199.93万元，同比增长

32.8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683.73万元，同比增长24.6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4,646.26万元，同比增长30.95%。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194,594.59万元， 较报告期初增长199.9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177,

794.33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224.29%。

3、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实现较快增长，主要原因系公司市场拓展工作稳步进行，各项业

务持续推进，以及国内新冠疫情的常态化防控和全球新冠变异毒株传播持续发酵，使得分子检测相关产品的

需求仍较为旺盛，带动了公司业绩的提升。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53.09%，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33.01%，利润总额较上

年同期增长32.8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30.95%，主要系公司

业务量增加、销量额增长，同时，公司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净利率保持在较高水准，相关利润指标较上年有所

增长。

2、总资产较上年同期增长199.94%，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上年同期增长224.29%，股本上年同期

增长33.8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上年同期增长142.17%，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及未分配利润增加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准确数据以公司正

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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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1年4月28日，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2020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从2021年5月6日起公司股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其他风险警示。 2022年4月26

日，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利安达” ）对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9.3.6条、第9.8.6条的相关规定，公

司于2022年4月28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申请。 2022年

5月30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股票撤销相应的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自

2022年6月1日起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31日披露的《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临时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79）。

●根据《上市规则》第9.8.4条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6月30日、2022年7月30日、2022年8月30

日、2022年10月1日、2022年10月29日、2022年11月30日、2022年12月30日及2023年1月31日披露的《广东明

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92、 临 2022-097、 临 2022-106、 临 2022-119、 临 2022-122、 临 2022-132、 临 2022-149、临

2023-004）。

2022年4月26日， 利安达对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根据《上市规则》第9.3.6条、第9.8.6条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申请。 2022年5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股票撤销相应的

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2022年6月1日起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公司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

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公司董事会尤其是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职能和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特别是加强关联方交易管理和信息披露管理，加强内控体系建设，组织开展重要事项和关键业务流程的内部

控制，从制度和执行层面进行监督检查。 公司根据设定的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对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明

珠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的管理制度及流程进行梳理，修订完善了相关的管理制度，同时，公司将持续加强生产

经营管控，严格落实管理制度执行，并对执行效果进行监督、检查、评价，随情况的变化及时加以调整，不断提

升公司治理水平，以适应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实现内部控制与公司经营规模、业务范围、竞争状况和风险水平

等相适应。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正在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

告及内部控制进行审计。

二、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其他说明

根据《上市规则》第9.8.4条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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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孙公司双良晶硅新材料（包头）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双良晶硅” ）拟减少注册资本人民币110,000万元。

●本次减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减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一、减资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整合资源，提升经营稳健性和融资效率，公司拟减少全资孙公司双良晶硅新材料（包头）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10,000万元。 减资完成后，双良晶硅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90,000万元。 本次减资不会导致双良晶硅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公司仍持有双良晶硅的100%股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3年2月27日召开的八届董事会2023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与八届四次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全资孙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本次减资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减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减资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双良晶硅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吴刚

3、注册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22年11月22日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291MAC527J042

7、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腾仁路20号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半导体

照明器件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

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电器辅件制造；电器辅件销售；电子专用材

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太阳能热

利用产品销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减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减资前 减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

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江苏双良节能投资

有限公司

200,000 100%

江苏双良节能投资

有限公司

90,000 100%

注：江苏双良节能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月31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84

总资产 103,999,916

净资产 99,999,916

三、本次减资的原因

本次减资是公司基于双良晶硅的实际经营需要进行的资源整合，有利于提高双良晶硅的整体经营

稳健性和融资效率，不会影响双良晶硅正常业务的开展。

四、本次减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资不会改变公司对双良晶硅的股权比例，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五、授权事项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法办理双良晶硅减资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董事会2023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八届四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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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3月14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481 双良节能 2023/3/8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3年2月25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17.61%股份的股东双良集

团有限公司，在2023年2月27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双良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董事会提出增加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提议将经公司八届董事会2023年第

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2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3年2月25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3年3月14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江苏省江阴市西利路88号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3月14日

至2023年3月1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增加对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

2 关于增加公司对外借款额度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2、3已经公司2023年2月23日召开的八届董事会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议

案4已经公司2023年2月27日召开的八届董事会2023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和相

关文件均已在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3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4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双良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同盛永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江苏

双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缪双大和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报备文件

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3月14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增加对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2 关于增加公司对外借款额度的议案

3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的

议案

4 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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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2023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25日以书面送达及传真方式向各位

董事发出召开公司八届董事会2023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23年2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缪文彬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缪文彬、缪志强及缪双大回避了表决。

本次与澄利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预计的关联交易旨在通过此次关联交易，有效解决公司及子公

司较大的石英坩埚使用需求，有利于保障公司大尺寸单晶硅硅片订单的生产与交付，为全体股东创造

最大价值。

详情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3-024）。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全资孙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整合资源，提升经营稳健性和融资效率，公司拟减少全资孙公司双良晶硅新材料（包头）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10,000万元。 减资完成后，双良晶硅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90,000万元。 本次减资不会导致双良晶硅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公司仍持有双良晶硅的100%股权。

详情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3-025）。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481� � � � � � � � � �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2023-023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四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八届四次监事会于2023年2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3年2月25日以

书面送达及传真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马培林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1、《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监事马培林、陈振回避了表决。

上述2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人数的过半数，对本议案监事会无法形

成决议，需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3-024）。

2、《关于全资孙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整合资源，提升经营稳健性和融资效率，公司拟减少全资孙公司双良晶硅新材料（包头）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10,000万元。 减资完成后，双良晶硅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90,000万元。 本次减资不会导致双良晶硅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公司仍持有双良晶硅的100%股权。

详情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3-025）。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481� � � � � � � � � �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2023-024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

会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不大，公司不会因此对相关关联方形成依赖，同时该等关

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该等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3年2月27日，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八届董事会2023年第二

次临时会议和八届四次监事会，分别审议了《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监

事回避了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监事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

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我们在提请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认真审阅了本次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有关资料，认为公司本次预计的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根据公司实际

经营需要发生，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

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八届董事

会2023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正常的业务往来需要，有利于公司大尺寸单晶硅片业务的健

康发展；

2）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董事会审议前取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符合《公司章程》的

规定，审议程序合法；

3）独立董事认为，在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3名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因此关联交易的表

决程序合法；

4）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是：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合理、价格公允的原则，交易双方

将首先参照市场价格来确定交易价格，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若无可供参考的

市场价格，则双方约定将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交易价格。 因此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

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其交易行为有利于公司正常经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二、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2023年度与澄利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

别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3年预计金额

近12个月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未经审计)

向关联方采购商

品

澄利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10,000 201.41

向关联方销售商

品

2,000 0

接受关联方劳务 12,000 0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澄利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开发区红旗大道包头小白河文化旅游园区601室

法定代表人：陶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291MA7N6XCY86

注册资本：1,000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22年4月20日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技术玻璃制品制造;技术玻璃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2、与本公司关系

澄利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大股东江苏双

良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缪双大先生。

3、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科目 2022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73

净利润 -174.69

总资产 19,579.74

净资产 825.31

4、履约能力

澄利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依法存续经营，双方交易能正常结算。 公司及子公司将就每项交易与澄

利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合理、价格公允的原则，

交易双方将首先参照市场价格来确定交易价格，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若无可

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则双方约定将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交易价格。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交易旨在通过此次关联交易，有效解决公司及子公司较大的石英坩埚使用需求，有利于保障公

司大尺寸单晶硅硅片订单的生产与交付，为全体股东创造最大价值。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是利用高纯石英砂加工制作石英坩埚，并提供给公司单晶硅拉晶使用，对保

障公司单晶硅业务的生产具有积极意义。 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交易的风险可

控，体现了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相对于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

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上述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交

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定价原则依据其他石英坩埚供应商报价情况通过协商合理确定，对上市

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利益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八届董事会2023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八届四次监事会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书；

（四）双方签署的日常关联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777� � �证券简称：新潮能源 公告编号：2023-032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A座10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9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32,385,7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35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珂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宇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相关主体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0,425,330 61.2910 752,515,299 37.7921 18,256,200 0.9168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Linhua� Guan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8,298,988 63.6986 755,257,199 35.4184 18,829,600 0.8830

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Bing� Zhou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8,270,688 63.6972 755,293,199 35.4201 18,821,900 0.8827

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滢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6,754,788 63.6261 756,557,499 35.4794 19,073,500 0.8945

5、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程锐敏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7,578,088 63.6648 756,024,499 35.4544 18,783,200 0.8808

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戴梓岍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7,520,388 63.6620 756,051,899 35.4557 18,813,500 0.8823

7、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吴羡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7,688,188 63.6699 756,028,599 35.4546 18,669,000 0.8755

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赵庆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7,953,588 63.6823 755,823,299 35.4450 18,608,900 0.8727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刘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7,686,688 63.6698 756,152,099 35.4604 18,547,000 0.8698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之任期自第十二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自动提前届

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7,416,388 63.6572 755,402,499 35.4252 19,566,900 0.9176

1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刘思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6,237,888 63.6019 757,143,799 35.5069 19,004,100 0.8912

1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陆旭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7,919,888 63.6808 755,328,199 35.4217 19,137,700 0.8975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之任期自第十一届监事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自动提前届满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9,233,688 63.7424 754,260,099 35.3717 18,892,000 0.886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相关主体变更承诺事项

的议案》

845,846,

206

69.6941

349,552,

337

28.8016

18,256,

200

1.5043

2

《关于选举Linhua�Guan先生

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983,719,

864

72.6076

352,294,

237

26.0025

18,829,

600

1.3899

3

《关于选举Bing�Zhou先生为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983,691,

564

72.6055

352,330,

237

26.0052

18,821,

900

1.3893

4

《关于选举王滢女士为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982,175,

664

72.4936

353,594,

537

26.0985

19,073,

500

1.4079

5

《关于选举程锐敏先生为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982,998,

964

72.5544

353,061,

537

26.0592

18,783,

200

1.3864

6

《关于选举戴梓岍女士为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982,941,

264

72.5501

353,088,

937

26.0612

18,813,

500

1.3887

7

《关于选举吴羡女士为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983,109,

064

72.5625

353,065,

637

26.0595

18,669,

000

1.378

8

《关于选举赵庆先生为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983,374,

464

72.5821

352,860,

337

26.0443

18,608,

900

1.3736

9

《关于选举刘军先生为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983,107,

564

72.5624

353,189,

137

26.0686

18,547,

000

1.369

10

《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

职工代表董事之任期自第十二

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自动

提前届满的议案》

982,837,

264

72.5424

352,439,

537

26.0132

19,566,

900

1.4444

11

《关于选举刘思远先生为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981,658,

764

72.4554

354,180,

837

26.1418

19,004,

100

1.4028

12

《关于选举陆旭先生为公司第

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

983,340,

764

72.5796

352,365,

237

26.0078

19,137,

700

1.4126

13

《关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之任期自第十一届

监事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自动提

前届满的议案》

984,654,

564

72.6766

351,297,

137

25.9289

18,892,

000

1.394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第1项议案《关于相关主体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北京隆德开元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京知律师事务所

律师：娄允、庞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777�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潮能源 公告编号：2023-033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有效决策、维护公司稳定有序的经营环境，公司决定对董事会、监事会进行

提前换届选举。

鉴于上述，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2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了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中“董事会成员中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的名额为一名。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

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后，直接进入董事会” ，第一百四十三条中“监事会应当包

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1/3。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

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 的规定，经公司于2023年2月27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如下

决议：

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韩笑女士不再担任职工代表董事职务。 2、选举刘斌先生出任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3、訾晓萌女士不

再担任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4、选举李艳齐女士出任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职工代表刘斌先生出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李艳齐女士出任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无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刘斌先生、李艳齐女士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附件：

简历

刘斌：男，1970年出生，毕业于湘潭大学。 现任中金创新（北京）国际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经理、湖北高

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高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中金创新（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经理、北

京友邦联合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监事、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曾任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现任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李艳齐：女，1981年出生，毕业于北京城市学院。曾任职于北京商联通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博创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等，现任职于全资子公司北京墨鑫国际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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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贵州省贵安新区建设数据中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竞得挂牌出让的贵州省贵安新区的工业用地

使用权（宗地编号：GA（23）001-002号），土地面积合计为177510.5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人民币

5330万元。 本公司拟在该地块建设贵安新区数据中心，项目总体投资（包括土地出让款、园区建筑及安装工

程、数据中心机电配套工程等）预算约人民币68.80亿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2年12月1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在贵州省贵安新区建设数据

中心的议案》，同意在贵州省贵安新区建设数据中心，项目投资预算约人民币68.80亿元。董事会授权管理层

根据市场情况变化，对投资预算和建筑面积在误差允许范围（10％）内予以审定，以及落实推进后续相关事

项。

鉴于参加贵州省贵安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事项涉及本公司临时性商业秘密，存在不确定

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履行了内部审核、知情人档案登记、保密承诺签署等相关暂缓披露

程序。

2023年2月24日，本公司参加了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竞买活动，竞得贵州

省贵安新区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宗地编号为GA（23）001-002号），土地面积为177510.56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出让价款人民币5330万元。 本公司已于当日与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续将按规定与贵州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名称：贵州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贵州省贵安新区大学城数字经济产业园10号楼

三、土地使用权的基本情况

宗地编号：GA（23）001-002号

区域：贵州省贵安新区

位置：马场镇

出让人：贵州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交易方式：土地挂牌出让

土地用途：一类工业用地

土地面积：177510.56平方米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177510.56平方米

土地使用年限：50年

出让价款：人民币5330万元

四、贵安新区数据中心项目建设规划

本公司拟在上述竞得地块建设贵安新区数据中心，根据项目规划，拟建总建筑面积合计约24万平方米，

规划建筑包括数据中心机房、配套用房及其他建筑，项目总体投资（包括土地出让款、园区建筑及安装工

程、数据中心机电配套工程等）预算约人民币68.80亿元。

五、建设贵安新区数据中心对本公司的影响

建设贵安新区数据中心有利于推进本公司数字化转型，提升科技综合竞争实力。 本公司顺应“东数西

算” 国家战略和“双碳” 要求，在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上规划建设超大型绿色数据中心。 通过本项目建设将进

一步完善数据中心布局架构，使IT基础设施更加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满足本公司日益增长的业务发展

及运营管理的算力需求，保障未来业务发展与产品创新，为本公司发展战略和数字化转型提供强有力的算

力支撑。 该事项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270� � �证券简称：臻镭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7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浙江

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44,673,198.65 190,580,502.14 28.38

营业利润 115,166,891.72 95,853,593.13 20.15

利润总额 117,114,120.65 98,844,243.08 18.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7,114,120.65 98,844,243.08 18.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1,993,856.37 90,368,423.91 23.93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0 1.2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3 24.04 减少17.9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178,998,584.23 502,307,000.73 333.8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097,965,906.02 460,546,368.02 355.54

股 本 109,210,000.00 81,900,000.00 33.3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19.21 5.62 241.81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本报告期以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最终结果以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 数据若有尾

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关于2022年度营业收入的情况

2022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4,673,198.6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38%。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主

要来自于射频收发芯片及高速高精度ADC/DAC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微系统及模组等。 2022年度公司

产品结构和业务持续优化，加大市场开拓，强化内部管理，营业收入实现稳定增长。

2、关于 2022年度净利润的情况

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17,114,120.6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48%；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11,993,856.3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93%。

3、关于 2022年末资产负债情况

2022年度，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178,998,584.23元，较期初增

长333.80%；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2,097,965,906.02元，较期初增长355.54%；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为19.21元/股，较期初增长241.81%。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2022年度公司总资产较期初增长333.80%，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长355.54%；公司

股本较期初增长33.3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增长241.81%，上述变动主要系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使股本和资本公积增加所致。

三、风险提示

（一）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

（二）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会与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

据存在差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2月 28日

证券代码：688270� � �证券简称：臻镭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8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领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领汇” ）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领锐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领锐” ）、苏州汉宁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

汉宁” ）原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于2023年2月21日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至低于5%；

根据相关规定，大股东自持股比例减持至低于5%之日起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继续减持的，仍应当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相关规定。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截至2023年2月27日，股东宁波领汇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领锐、苏州汉宁合计减持比例累计达到

2.175%；本次权益变动后，宁波领汇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领锐、苏州汉宁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减少至3,

783,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减少至3.4650%。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为原合计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27日收到公司股东宁波领汇及其一

致行动人上海领锐、苏州汉宁发来的告知函，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1 宁波领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岳林东路389号（1313室）

名称2 上海领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号C楼

名称3 苏州汉宁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常熟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南大道33号901-5

权益变动时

间

2023年2月23日-2023年2月27日

权益变动明

细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

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宁波领汇 大宗交易

2023年2月23日-2023

年2月27日

人民币

普通股

800,000 0.7325

上海领锐 大宗交易

2023年2月24日-2023

年2月27日

人民币

普通股

200,000 0.1831

苏州汉宁 大宗交易 2023年2月23日

人民币

普通股

100,000 0.0916

合计 - - - 1,100,000 1.0072

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

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本表格中的“减持比例” 数据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宁波领汇 无限售条件股份 3,178,000 2.9137 2,378,000 2.1812

上海领锐 无限售条件股份 902,700 0.8300 702,700 0.6469

苏州汉宁 无限售条件股份 802,700 0.7385 702,700 0.6469

合计 4,883,400 4.4722 3,783,400 3.4650

注：因四舍五入，“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各持股比例相加之和与合计数之间存在尾差。

三、其它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大宗交易减持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无需进行预披露；

3、本次权益变动系原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369� � � � � � � �证券简称：致远互联 公告编号：2023-002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

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2年度的定期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35,723,695.41 1,031,229,259.91 0.44

营业利润 105,693,879.61 137,462,435.88 -23.11

利润总额 104,993,562.79 139,946,429.64 -24.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99,463,745.94 128,789,371.84 -22.7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553,381.47 120,370,909.32 -23.11

基本每股收益 1.29 1.67 -22.7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89% 9.49% 下降2.60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943,617,222.65 2,070,020,132.60 -6.11

归属于母公司的

所有者权益

1,454,126,630.25 1,430,425,088.86 1.66

股 本 77,267,683.00 76,989,583.00 0.3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

18.82 18.58 1.29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3,572.37万元，同比增长0.44%。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9,946.37万元，同比下降22.7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9,255.34万

元，同比下降23.11%。

本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为194,361.72万元， 较期初下降6.11%；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145,

412.66万元，较期初增加1.6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为18.82元，较期初增加1.29%。

公司坚持从产品到平台的发展战略，打造核心技术能力，深耕信创领域，持续投入研发，报告期内，研发

投入20,468.47万元，同比增长13.02%，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19.76%。 基于未来的产品发展，加强了信创、云、

数据处理及工作智能AI技术的投入，历时三年研发的新一代云原生协同运营平台（COP-V8� PaaS）完成构

建，已开始投入商业化营销，并发布基于该平台面向超大/大型组织的A9C产品；夯实既有V5技术平台及A8、

A6及G6等系列产品，持续提升客户深耕能力，形成更丰富的行业及领域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把握行业机遇和政策机会，深化客户分层经营，提升头部客户价值，持续拓展中大型

客户，其中国资订单增长12.3%，聚焦信创机遇，行业信创订单增长11.83%，但受疫情影响，公司项目的商务

洽谈及交付验收均滞后， 尤其是全年业绩占比最高的第四季度受疫情影响较大， 导致经营业绩整体不及预

期。 但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公司业务经营已有序恢复及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布局生态，依托COP协同运营能力，与海克斯康、中国移动及中国联通等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拓展工业互联及云服务领域，打造以客户价值经营为核心的生态体系。

（二）主要指标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无。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等主要指标可能与公司2022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2022年度报告中披露

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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